附件：4-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参考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及评分标准（分）
	分值

	投入（20）
	目标设定（18）
	6
	绩效目标合理性（6）
	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与单位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的相符性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能职责及事业发展规划，并与相应的预算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计3分，有一个目标不符合、不相关的扣0.5分，扣完为止）；
	3

	
	
	
	
	
	②是否与单位的职能职责、项目实施内容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计3分，有一项不对应、不匹配的扣0.5分，扣完为止）。
	3

	
	
	12
	绩效指标明确性（12）
	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①是否所有绩效目标都有对应的一套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计4分，一个目标无一套指标扣0.5分，扣完为止）；
	4

	
	
	
	
	
	②绩效指标指标值是否以定量表述为主、分级定档定性表述为辅，并具有可衡量性（计4分，有一个指标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4

	
	
	
	
	
	③设定的绩效指标值是否符合计划标准（工作计划）、历史标准（近几年发生数的平均值）、行业标准等（计4分，有一个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4

	
	预算配置（2）
	1
	在职人员控制率（1）
	单位本年度实际在职人员数与编制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对人员成本的控制程度。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100%，得1分，每超出1%扣0.1分，扣完为止）。在职人员数：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确定的单位决算编制口径为准。编制数：机构编制单位核定批复的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1

	
	
	1
	“三公经费”变动率（1）
	单位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与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的变动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对控制重点行政成本的努力程度。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1分，＞0，得0分。）“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1

	过程（20）
过程（20）
	预算执行（4）

	1
	预算执行率（1）
	单位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预算完成程度。
	预算执行率（A）=（预算执行数/预算数）×100%（80%≤A≤100%，得1分，A＜80%，得0分）。预算执行数：单位本年度实际完成的预算数。预算数：财政单位批复的本年度单位预算数。
	1

	
	
	1
	结转结余率（1）
	单位本年度结转结余总额与支出预算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对本年度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当年结转结余率=当年结转结余总额/支出预算数×100%。（≤30%，得1分，＞30%，得0分）。结转结余总额：单位本年度的结转资金与结余资金之和（以决算数为准）。
	1

	
	
	1
	公用经费控制率（1）
	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100%，计1分，＞100%，计0分）。
	1

	
	
	1
	“三公经费”控制率（1）
	单位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安排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对“三公经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100%，计1分，＞100%，计0分）。
	1

	
	预算
管理（12）
预算
管理（12）

	3
	管理制度健全性（3）
	单位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计1分，缺少一个扣0.5分，扣完为止）；
	1

	
	
	
	
	
	②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计1分，一处不合法合规扣0.5分，扣完为止）；
	1

	
	
	
	
	
	③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计1分，1条未执行扣0.2分，扣完为止）。
	1

	
	
	4
	资金使用合规性（4）
	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预算支出管理办法的规定（计1分，一例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1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计1分，一例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1

	
	
	
	
	
	③预算支出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论证（计1分，一例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1

	
	
	
	
	
	④是否符合单位预算批复的用途（计1分，一例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1

	
	
	
	
	
	⑤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存在，本指标4分全扣）。
	1

	
	
	2
	政府采购规范性（2）
	单位政府采购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政府采购办法的规定，用于反映和考核单位政府采购行为规范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政府采购法及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无规避政府采购或化整为零进行政府采购的行为（是，计1分，否，不计分）。
	1

	
	
	
	
	
	②政府采购项目验收手续是否规范、完整（是，计1分，否，不计分）。
	1

	
	
	1
	信息公开性（1）
	部门（单位）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基础信息是否完善，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基础信息对预算管理工作的支撑情况。
	①是否按规定公开预决算信息；（是，计0.5分，否，不计分）。
	0.5

	
	
	
	
	
	②公开的信息是否与财务基础数据信息一致（是，计0.5分，否，不计分）
	0.5

	
	
	2
	绩效评价整改情况（2）
	部门（单位）以前年度整改情况。
	是否按财政要求将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到位；全部整改到位，计2分；部分整改到位，计1分；未整改且无整改情况说明的不计分。
	2

	
	资产
管理（4）
	1
	管理制度健全性（1）
	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 相关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计0.5分，一处不符合扣0.2分）；
	0.5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计0.5分，一例不符合扣0.2分）。
	0.5

	
	
	3
	资产管理安全性（3）
	单位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资产安全运行情况。
	①资产账务管理是否规范，是否账实相符（计1分，发现一例不符，扣0.2分，扣完为止）；
	1

	
	
	
	
	
	②资产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有闲置浪费现象，无闲置浪费现象（计1分，发现一例，扣0.5分，扣完为止）；
	1

	
	
	
	
	
	③资产处置是否规范，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是否及时足额上缴（计1分，发现一例，扣0.5分，扣完为止）。
	1

	产出（30）

	职责
履行（30）

	13
	实际完成率（13）
	单位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履职工作任务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率（A）=（实际完成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结合各项工作任务的重要性、资金量大小合理确定分值权重，按各项计划工作数实际完成率分别计算得分。实际完成工作数：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单位实际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计划工作数：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确定的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预计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
	11

	
	
	4
	完成及时率（4）
	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履职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完成及时率(A)=（及时完成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按各项计划工作数实际完成及时率分别计算得分。及时完成实际工作数：单位按照整体绩效目标确定的时限实际完成的工作任务数量。
	3

	
	
	13
	质量达标率（13）
	达到质量标准（绩效标准值）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履职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质量达标率(A)=（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按各项计划工作数实际完成质量达标率分别计算得分。此三项指标为设置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单位实际并结合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有相关文件、资料、数据支撑或证明所设效益指标达成的，计25分，不对应产出设置相应效益指标及无对应证明材料等，相应扣分至0为止)
	12

	效果（30）
	履职
效益（30）
	25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25）
	单位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8

	
	
	
	
	单位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8

	
	
	
	
	单位履行职责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8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5）
	社会公众或单位的服务对象对单位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单位、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达到相关政策、文件和规划要求的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计5分，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扣一分，扣完为止)
	4

	
	
	
	
	
	
	

	
	
	
	
	
	
	

	合计
	
	100
	
	
	
	95


